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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苍南县名师工作室考核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日常管理（10分）

（一）常规管理：名师工作室及学员有学年研修计划和总结，

有具体目标，达成效果优良。

（二）资源建设：认真做好名师工作室信息资源建设，有具

体人员分工，及时发布活动通知、报道等。名师工作室内部有建

立各类研修网络资源库。

（三）榜样示范：主持人听成员的课不少于 20 节，成员间

相互听课不少于 10节。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和学员不作要求，各

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和学员听班会课分别不少于 10节和 5节。

二、专业发展（25分）

（一）综合荣誉：主持人获得县级及以上综合荣誉及相关教

学荣誉、职称。

（二）引领成果（指主持人）：正式出版个人教育教学专著，

编著（主编）教材、著作。承担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负责人或

执笔人，并获奖或结题。论文在正式合法报刊发表（知网收录，

下同），获市级及以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（排名前 3），或在市

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评比中获奖。加强主持人示范引领

作用，主持人在培养周期内要求达到“三个一”：市级及以上获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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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省级刊物发表论文 1篇、市级及以上公开课或讲座 1次、市级

及以上课题获奖 1项。达不到其中 2项者原则上不能评为县优秀

工作室。

（三）教育教学成效：依据两年培养周期内主持人所在单位

的年度考核结果评定，获得 2次优职计 A等，获得 1次优职计 B

等，获得 0次优职计 C等。

三、活动开展（25分）

（一）常规活动：每学期至少举办 3次活动，每次不少于半

天，作好活动前策划，通知发布在“名师办函”栏目，报道发布

在“名师资讯”栏目。

（二）专题活动：各名师工作室积极参加县名师办组织的送

教活动和成长论坛等专题活动，积极撰写教师成长案例、教学案

例、管理案例等。

四、示范辐射（30分）

（一）作用发挥：积极承担县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各类研训

工作。积极开展本校的传帮带活动，承担一定的培训、讲座、观

摩示范课等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承担工作：积极担任学校的正班主任、教研组长、备

课组长、学校行政干部等工作。

（三）经验推广：名师工作室研修活动或经验在各级各类宣

传媒体或“县教师发展中心”、“玉苍名师”公众号展示。

（四）团队成果（指工作室学员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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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研修成果：正式出版个人教育教学专著，编著（主编）教

材、著作。承担县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负责人或执笔人，并获奖

或结题。论文在正式合法报刊发表，获市级及以上基础教育教学

成果奖。

2.基本功类：积极参加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评比

并获奖。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

竞赛并获奖。

3.教师培养：积极做好名师工作室内教师梯队培养工作，成

员积极参与省、市、县级名优教师评选，成果显著。

五、经费使用（5分）

名师工作室经费严格依照《苍南县名师工作室经费管理和使

用办法》使用规范，专款专用。各项支出事前申报、事后审核，

规范财务报销手续。

六、项目展示（10分）

（一）考核展示：由县名师办负责考核展示活动，组织相关

专家赴考核现场进行考核评估。

（二）汇报演讲：各名师工作室将总结制作成演示文稿，作

15分钟发言，包括学员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等内容。

（三）成果展示：由考核展示承办单位安排专门场地，展示

相关名师工作室建设成果或由各名师工作室制作成果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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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苍南县名师工作室考核表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

分

值

自评

得分

县级

考核

日常

管理

10分

1.常规管理：名师工作室及学员有学年研修计划和总结，有具体目标，达成效果优良。

（查看工作室管理平台）
4

2.资源建设：认真做好名师工作室信息资源建设，有具体人员分工，及时发布活动通

知、报道等。有各类研修网络资源库建设加1分。
4

3.榜样示范：主持人听成员的课不少于 20 节，成员间相互听课不少于 10 节。名校长

工作室主持人和学员不作要求，各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和学员听班会课分别不少于 10

节和 5节。每缺 1次扣 0.5分。

2

专业

发展

20分

4.综合荣誉：省级及以上综合荣誉计 5 分、市级综合荣誉计 3分、县级综合荣誉计 1

分（单项不计分）。省特级教师、省正高、市特支教学名师、市三名、省坛计 4分；市

三坛、县名师计3分；市骨干、县三坛计 2分。

5

5.研修成果（主持人）：

（1）论著：正式出版个人教育教学专著计 8分；编著（主编）计6分。

（2）课题：承担市级及以上课题负责人或执笔人，省级结题及以上获奖计 7分，市级

获奖计5分、结题计 3分。

（3）论文：在中文核心期刊和省级报刊发表论文分别计 5、3分；参加教育行政部门

组织的论文评比，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 5、3、1 分，获市级一、二等奖分别

计3、1分。

（4）其他：公开课、讲座、报告和学科基本功，省、市级分别计 2分、1分。

10

6.教育教学成效：A、B、C等，分别计5、4、2分。 5

活动

开展

25分

7.常规活动：积极开展研修活动，达到规定次数计 15分，有符合要求的通知、报道。

活动有主题，有签到、有记录。每缺1次扣 2分。
15

8.专题活动：参与集中安排的送教下乡或成长论坛主题发言 1次得 2分，撰写教师成

长案例获奖1个得 0.5分。
10

辐射

示范

30分

9.作用发挥：县内的示范辐射。承担县内活动一次计2分，校内活动一次计1分。（县

级看证书，校级要有通知、报道和证书）
10

10.承担工作：积极承担正班主任、教研组长、备课组长或行政干部等工作。 5

11.经验推广：在宣传媒体上推广交流，省级及以上每次计 5分、市级计3分，县级计

2分。

15

12.团队成果（工作室学员）：

（1）研修成果：标准参见“5.研修成果（1）（2）（3）”，县级获奖计 1分。

（2）基本功类：公开课、讲座（含经验分享、主题发言）和学科基本功，省、市、县

级分别计2、1和 0.5分。指导学生参与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竞赛，获省、市、县级获

项，分别计2、1和 0.5 分。

（3）教师培养：工作室中的学员名优称号提升一个层次的，每人次计 2分。

经费

使用

5分

工作室经费使用规范，专款专用。各项支出事前申报、事后审核，规范财务报销手续。

（附上两年培养周期内使用记录）
5

项目

展示

10分

13.考核展示：现场汇报计 8分，成果展示计2分。 10

总分 100

说明
1.各项计分均为两年培养周期内获得；

2.论文、比赛等所有奖项须政府或教育系统颁发，不包括各类学会、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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